
 湖 南 应 用 技 术 学 院  
 

            湖应党政办通〔2020〕6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评教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教学院（部）、校属各部门： 

教学测评是促进树立良好教风与学风、提升教学质量与教

学水平、做好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环节，为做好本学期的评教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评对象 

评教测评对象为全日制本、专科班级本学期所开课程任课

教师（包括学校各处室兼课的教师和外聘兼课教师），评教重

点是课堂教学、实验教学（备、教、改、辅）及课前课后的相

关工作。 

二、工作分工 

1. 各教学院（部） 

（1）由主管教学副院长负责组织对本院（部）本学期所

开课程任课教师（包括学校各处室兼课的教师和外聘兼课教师）

的领导与同行评教工作及相关数据统计。 

（2）由主管学生工作负责人和辅导员组织本院（部）各

班级学生对本期所开理论课、实验（训）课（包括所有网上教

学课程）进行网上评教（使用翻转校园系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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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评建处 

（1）负责组织学校督导专家的评教工作及相关数据统计。 

（2）负责“学生评教”“领导与同行评教”“校督导专家

评教”三项评教数据的收集、整理和参评教师评教测评分数的

综合计算、登载存档与发布。 

3. 教务处 

负责网上评教系统（翻转校园）的正常运行和学生评教工

作的指导、咨询。 

教师评教测评分计算方法为： 

教师个人评教测评分＝学生评教分数×40%＋学院（部）

领导与同行评教分数×30%＋学校督导专家评教分数×30% 

三、评教指标 

1. 各教学院（部），按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学院（部）

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方案、监控体系及质量标准》（试行）院发

〔2016〕39 号文件的有关条款对本院（部）任课教师（包括

学校各处室的兼课教师）进行领导与同行评教。 

2. 学生按教务处制定的学生评教指标体系，对本班授课教

师进行评教。 

3. 评建处按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关于本科课程课

堂教学评价暂行办法》（院教发〔2016〕45 号）对全校任课教

师（包括学校各处室的兼课教师）进行评教。 

四、评教要求 

1. 各项评教工作要坚持客观公正原则，对弄虚作假行为一

经查实严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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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全校所有教学班级和在校学生都必须参与评教，无故不

参与评教的学生将取消参加相应课程期末考试资格，并按学生

思想品德及个人操作考核办法相关规定进行考核。 

3. 各项评教不能漏评本学期的任课教师（包括学校各处室

兼课的教师和外聘兼课教师）。评教结果除学生定性评价部分

之外，均以百分制评出具体分数。学院（部）领导与同行评教、

学校督导专家评教优秀率不能超过 20%（90 分及以上）。 

4. 学院（部）领导与同行评教情况须在学院（部）工作群

公示 3 个工作日以上，对于评教分数较低的要向任课教师反馈

测评反映的相关问题和整改意见。 

5. 学生评教于第 16 周完成，领导与同行评教和学校督导

专家评教于第 18 周完成。 

6. 各学院（部）务必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前将评教数据

上报评建处汇总。学院（部）领导与同行评教数据纸质文件经

主管教学副院长签字盖章后上报，同时报送同版电子文档；学

生评教数据（电子档）由教务处以院为单位统计报送；学校督

导专家评教数据由王润琪教授签字后上报。 

7. 评建处负责向学院通报相关评教数据，并公布各学院教

师教学测评排名进入前 20%的教师名单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

2020 年 5 月 20 日 

主  送：校属各单位 

抄  送：校领导 
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1 日印发  


